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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75  

海洋和海洋法 
 
 
 

阿根廷、澳大利亚、孟加拉国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智利、哥斯达黎加、塞浦路斯、

厄瓜多尔、法国、德国、冰岛、印度、牙买加、日本、卢森堡、马耳他、墨西哥、

密克罗尼西亚联邦、摩纳哥、缅甸、荷兰、新西兰、挪威、菲律宾、俄罗斯联邦、

新加坡、斯洛文尼亚、南非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、大不列颠及

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：决议草案 

 

  2012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审议题为“海洋和海洋法”的项目和纪念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开放供签字三十周年的大会全体会议 
 
 

增编 

 增列以下国家为决议草案提案国： 

巴哈马、巴巴多斯、比利时、伯利兹、丹麦、爱沙尼亚、斐济、芬兰、希腊、

立陶宛、马达加斯加、黑山、波兰、葡萄牙、圣卢西亚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

丁斯、萨摩亚、苏里南、汤加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

 


